宁晋县2026年燃气行业市场主体按分级分类“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我县燃气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进我县“一业一查”部门随机抽查工作，按照《关于印发〈2022年邢台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邢双随机办﹝2023﹞1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抽查时间
2026年2月1日至5月31日。
二、抽查范围
全县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企业（加气站）。
三、检查方式、比例
采取随机抽取方式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开展实地督查，燃气企业抽查总比例不低于50%。
四、抽查实施部门
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防大队和县气象局四个部门。各部门职责分别为：
县住建局：燃气监督检查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县市场监管局：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价格行为检查；特种设备常规监督检查（使用单位）；
县消防大队：对雷电灾害防御活动的执法检查；
县气象局：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对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五、抽查内容
1、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许可后的监督。检查方式：现场检查，检查内容：改动市场燃气设施是否符合经审查的内容。
2、城镇燃气经营使用安全监督检查。检查方式：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时段专项检查，检查内容：是否符合燃气企业经营许可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和标准，安全设施、设备是否齐全，罐、站等设施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技术力量是否达到相关标准;是否合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是否执行了国家有关燃气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及规章制度等对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及事中事后情况进行检查。
六、组织实施
1、本次跨部门联合抽查由县住建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县住建局为牵头部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防队、县气象局为协同部门。
2、县住建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次联合抽查的沟通、协调、组织，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防大队、县气象局具体实施本部门的抽查工作。
3、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单位选派专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抽查工作。
4、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督促燃气企业立行立改，一时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采取安全方防范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对整改不到位、能虚作假的燃气企业一律严查重罚。
七、工作要求
（一）周密制定计划，认真抓好落实。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严格按要求完成检查工作。
（二）加强沟通联系，密切协调配合。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按照联合抽查的工作安排，密切协作，确保联合抽查有序开展。
                                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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